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址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魷

I 承辦人：陳明珠
電話：（02)23618-577轉484

受文者：財政部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1月28日 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0970025978號 
速別：普通件

i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附件：如文

來 主 旨 ：請貴部就說明二所列事項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，並請儘速 

惠 復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本院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8649號王允聲請解釋案，亟需明瞭 

下列事項.

(一） 89年10月1 9日台財稅字第890457254號函之理由為何？與 

加值型營業稅係就各交易階段所增加價值分別予以課稅之 

要旨是否一致？

(二) 於計算營業稅時，倘不適用前揭函釋，是否有漏税弊端？ 

請詳予述明。

I (三）營業稅法所謂進銷稅項是否限於載明「交易對象名稱、地

址及統一編號」之三聯式發票？倘 是 ，則90年6月6 日台財 

稅字第0900453517號函為何許可以二聯式發票作為進項稅 

額之依據？ '

(四）請提供財政部90年6月6 日台財稅字第0900453517號函及94 

年12月1 5日台財稅字第09404585510號 函 釋 ，俾後續辦理 

參 考 。

三 、 檢送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399號 判 決 ，請 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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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財政部 
副本：

郵 寄 ：財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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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

財 政 部 函
機關地址 ：臺北市中正區（】0066)愛國西路2 號

聯絡方式：李宜芸02 - 23228000#8426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2月 3 0 曰 
發文字號：台財稅字第09700566800號 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件：如說明五

主 旨 ：貴秘書長函詢最高行政法院9 6 年度判字第 01 3 9 9號判決 

案關本部相關解釋函令之處理意見等乙案，復 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復 貴 秘 書 長 9 7 年 1 1 月 2 8 日秘台大二字第0970025978

號 函 。

二 、 有 關 「財政部 8 9 年 1 0 月 1 9 日台財稅第890457254號函 

規定之理由為何？與加值型營業稅係就各交易階段所增加 

價值分別予以課稅之要旨是否一致」乙 節 ，分述如下：

(一)查本部7 3 年修正營業稅法草案解說關於該法第 3 5 條增 

訂營業人申報時應檢附退抵稅款文件及有無應納稅額均 

應申報之說明如下：

1 、 按本法修正後，營業稅之計算，係採取稅額扣抵法， 

故營業人應提示退抵稅款之文件，如進項憑證及零稅 

率證件等，以供查核。

2 、 修 正 條 文 第 1 5 條 規 定 ，營業人當月分銷項稅額扣抵 

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月分之應納或溢付稅額，營業 

人當月分如無銷售額，即無應納稅額，但其進項稅額 

即為溢付稅額，溢付稅額依第 3 9 條規定可申請退還 

或留抵次月應納稅額，同時營業人之進項稅額，即銷

-皮

；
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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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營業人之銷項稅額，為便於勾稽與留抵，故規定不 

論有無銷售額均應辦理申報。

3 、本法修正後，進項憑證為營業人扣抵銷項稅額之依據 

，無載明進項稅額之憑證不能扣抵或退稅。

由上可知，我國加值型營業稅係採稅額相減法，並採 

申報進銷項憑證制度。營業人欲申報進項稅額扣抵銷 

項 稅 額 者 ，必須取得合法之進項稅額憑證，因而促使 

營業人主動向上游營業人索取統一發票等進.項稅額憑 

證 ，進而產生上下游自動勾稽作用，此為我國推行加 

值型營業稅制度成功之主要因素。

(二 )按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以下簡稱營業稅法 

) 關於營業人進項稅額扣抵之條文有第1 5 條 第 1 項 、 

第 1 9條 、第 3 3條 、第 3 5條 第 1 項前段及第 3 9 條 第 1 

項 、第 2 項 前 段 。就上開條文之適用而言，營業人之進 

項 稅 額 ，依 同 法 第 1 5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雖可扣抵銷項稅 

額 ，惟該進項稅額如屬同法第1 9 條 第 1 項規定之進項

稅 額 ，或雖已支付進項稅額惟未取得符合同法第 3 3 條
‘        . .  — ■     '  - - ■■ " ' r"  ' '  _

規定之憑證Y 則乐得扣抵銷項稅額；又營業人如未依同 

法 # —5 ____條規定申報退抵稅款及統一發票明細表等文件 

，則亦無從計算其應納或溢付稅額。由 此觀之，營業人 

之進項稅額，應無營業稅法第1 9 條 第 1 項並符合第 33 

條 及 第 3 5 條規定之必要條件，始生依同法第1 5條規定 

扣抵銷項稅額之效果。次查營業稅法第 3 5 條之立法理 

由 略 以 ，改制(加值型營業稅制度 )後 稅 額 之 計 算 ，應提 

示進項稅額等有關文件，故規定其於申報時應檢附退抵 

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；又依營業稅法第 1 5 條 規 定 ，營 

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銷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之應 

納或溢付稅額，故規定不論有無銷售額均應申報，其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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溢付稅額時始可留抵或退還。準 此 ，為正確計算營業人 

之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，爰對營業人課以填具申報書及 

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之 

義 務 ，俾賦予其進項稅額得扣抵銷項稅額、退還溢付稅 

額或留抵應納稅額之權利。是 以 ，營業人已依規定檢附 

扣抵憑證申報之當期進項稅額，始得據以扣減銷項稅額 

及計算當期應納或溢付稅額。

(三) 參酌行政罰法第 7 條 及 第 1 8 條 第 1 項 意 旨 ，違反行政 

法上義務之行為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、應 予 處 罰 ；而行政 

罰鍰之裁處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

，為公平適當及符合比例原則之裁罰。按營業人對本身 

之營業資料知之最擒，其如未依規定履行申報進項稅額 

憑證之義務，自不宜享有扣抵銷項稅額之權利，俾使誠 

實申報者與不誠實申報甚或取巧逃漏稅捐者有所區隔， 

並敦促營業人履行租稅法律關係中之誠實登記與申報協 

力義務。

(四） 營業人之進項稅額憑證若未於當期申報，依營業稅法施 

行 細 則 第 2 9 條 規 定 ，得延至次期申報扣抵，次期仍未 

申 報 者 ，亦得於申報扣抵當期敘明理由提出，據以計算 

申報當期之應納或溢付稅額。是 以 ，營業人於稽徵機關 

查獲其觸犯同法第 5 1 條規定後始提出合法進項稅額憑 

證 者 ，該進項稅額憑證仍得於申報當期扣減其銷項稅額

，並未限制營業人扣抵之權利，與加值型營業稅之課稅 

意 旨 ，尚無不符。

(五) 又營業稅法第 5 1 條 第 5 款 「虛報進項稅額者」之處罰 

，應以有此行為，並因而發生漏稅之事實為處罰要件，

此 為 大 院 釋 字 第 3 3 7 號解釋之意旨。例如營業人曱公 

司申報當期溢付稅額為1 0 0 元 ，惟經稽徵機關查獲該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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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人當期虛報進項稅額 5 0 元 ，溢付稅額應為 5 0 元 ，亦 

即當期並無應納親額，僅虛增溢付稅額（累積留抵稅額 

) 5 0 元 ，不生逃漏稅款之事實，對 政 府而言，當期並不 

產生短少稅收之結果，曱公司即不應受處罰。因 此 ，對 

於營業人觸犯營業稅法第 5 1 條 第 5 款 規 定 案 件 ，依 

大 院 上 開 解 釋 及 本 部 7 9 年 1 2 月 7 日台財稅第 

790410750號 函 釋 ，稽徵機關於計算其漏稅額時，應查 

明其違章行為發生日至查獲日以前各期之期末累積留抵 

稅 額 ，如均大於或等於虛報之進項稅額者，則實際並未 

造成逃漏稅款，免按營業稅法第 5 1 條 第 5 款規定處罰 

，此為本部 8 5 年 2 月 7 日台財稅第851894251號函釋 

之意 涵 。本 部 8 9 年 1 0 月 1 9 日台財稅第890457254號 

函係對於營業人觸犯營業稅法第 5 1 條 第 1 款 至 第 4 款 

及 第 6 款之案件，參酌上開本部8 5 年函釋規定而做成 

之 解 釋 。另計算營業稅法第 5 1 條 第 3 款 「短報或漏報 

銷售額」行為所漏營業稅額時，所得扣減者，限 稽 徵  

機關查獲時已申報之進項稅額乙節，業經最高行政法院 

9 7 年 6 月份第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通過，並據以 

作 成 9 6年度判字第1403號 判 例 ，併予說明。

三 、至於計算觸犯營業稅法第 5 1 條 第 1 款 至 第 4 款 及 第 6 款 

規定案件之漏稅額時，倘 不 適 用 本 部 8 9 年 函 釋 ，是否有 

漏稅弊端乙節，按加值型營業稅制度係依進銷差額課徵營 

業 稅 ，可避免稅上加稅之重複課稅情形，同時藉由規範營 

業人申報退抵稅額文件及統一發票明細表，以發生進銷勾 

稽作用及減少逃漏稅機會。計算觸犯營業稅法第 5 1條 第 1 

款 至第 4 款 及 第 6 款案件之漏稅額時，對於營業人未申報 

而於其被稽徵機關查獲後始提出之進項稅額憑證如仍准予 

扣 抵 ，將誘使營業人存有不履行營業登記及誠實申報義務



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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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僥倖心理。如 此 ，營業人如有隱匿進貨之事實，將 導 致 /' 

稽徵機關難以查核其是否涉有短漏報銷售額情事，並使現| 

行營業稅之進銷自動勾稽作用陷於癱瘓，恐將使我國營業 

稅課稅制度遭破壞殆盡。

四 、另可作為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憑證是否限於三聯式統 

一發票等乙節，說 明 如 下 ：

(一) 依營業稅法第 3 3 條 規 定 ：「營業人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 

稅 額 者 ，應具有載明其名稱、地址及統一編號之左列憑 

證 ：一 、購買貨物或勞務時，所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統 

一發票。二 、有 第 3 條 第 3 項 第 1 款規定視為銷售貨物 

，或同條第 4 項準用該條款規定視為銷售勞務者，所自

行開立載有營業稅額之統一發票。三 、其他經財政部核 

定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。」另同法施行細則第 3 8 條 第 1 

項 第 1 款至第 4 款 及 第 4 項 規 定 ：「本 法 第 4 章 第 1 節 

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，依 本 第 3 5 條 規 定 ，應檢附 

之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如左：一 、載有營業稅額之 

統一發票扣抵聯。二 、載 有 營 業 稅 額 之 海 關 代 徵 營 業 稅 . 

繳納證扣抵聯。三 、載有營業人統一編號之收銀機統一 

發票收執聯影本。四 、經財政部核定載有營業稅額憑證 

之影本……營業人以載有其統一編號之二聯式收銀機統 

一 發 票 ，作為退抵稅款證明文件者，應按期彙總計算進 

項 稅 額 ，其計算公式如左……」故可作為營業稅扣抵銷 

項稅額之進項稅額憑證，並不以三聯式統一發票為限，

例如載有營業稅額之海關代徵營業稅繳納證扣抵聯、載 

有營業人統一編號之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及經本部核 

定載有營業稅額憑證亦屬之。

(二) 營業人每一納稅期間之應納營業稅額，係該期間銷項稅 

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。惟營業人可扣抵之進項稅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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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與營業有關者為限，因購進與營業有關之貨物及勞務 

，其成本構成銷售額之一部分，在按銷售額計算稅額時 

，自然將購買貨物或勞務之成本包括在稅基内。為避免 

重複課徵，凡購買之貨物或勞務與營業有關者，於購買 

時所支付之進項稅額准予自其銷項稅額中扣抵，俾符合 

對加值額課稅之意義。營業人於申請營業登記前所取具 

之進項憑證，如確供營業上使用，惟因無法符合前揭營 

業 稅 法 第 3 3 條 規 定 ，基於鼓勵營業人自新並自動補救 

錯 誤 ，爰本部 8 0 年 1 2 月 2 3 日台財稅第801266215號 

函 發 「檢討營業人假借（利用）個人名義建屋出售逃漏 

稅查緝情形有關事宜」會 議 紀 錄 （三 ）規 定 ：「對經輔 

導已自動辦理營業登記者，於辦理營業登記前，因興建 

工程需用材料或勞務之支出，所取得之進項憑證，雖已 

逾申報扣抵期限，或所載不符營業稅法第 3 3 條之規定 

，如經查明確屬各該建屋工程所需之支出，其進項稅額 

，得專案核實，准予扣抵。」本 部 9 0 年 6 月 6 日台財 

稅 字 第 0900453517號函係參照上開8 0 年函釋精神而作 

成 之 規 定 ，此與營業稅法對於可作為扣抵銷項稅額之進 

項稅額憑證規定尚屬一致。

檢附本部 9 0年 6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0900453517號函及 94

年 1 2 月 1 5 日台財稅字第09404585510號函影本各乙份供

參 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長 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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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政 部 函
4幾關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（10066)愛國西路2 號

聯絡方式：傳 真 02 - 23969038

受 文 者 ： 如正本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94年 12月 1 5日 
發文字號：台財稅字第09404585510號 
速别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肢 主 旨 ：關於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 1 條 第 1 款 至 第 4 款 

- 及 第 6 款據以處罰案件，營業人如於經查獲後始提出合法 

丨 進項憑證者，稽徵.機關計算漏稅額可否准予扣抵銷項稅額

乙 案 ，復 讀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可 一 、復•貴局 9 4年 1 0 月 2 5 日北區國稅審四字第0940018395 

. 號 函 。 '

二 、有關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以下簡稱營業稅法）

第 5 1 條 第 1 款 至 第 4 款 及第 6 款據以處罰案件，營業人 

如於經查毯後.奴提_出合法進項憑證者，稽徵機關計算漏 1 1 1 1  

稅額可否准予扣抵銷項稅額乙節，本 部 8 9 年 1 0 月 1 9 日 

f  ; 台 財 稅 第 890457254號函已有明釋，請仍依該函釋規定

辦 理 。

三 、另按營業稅法第 3 3 條 規 定 ，營業人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 

稅 類 者 ，應具有載明其名稱、地址及統一編號之憑證； 

惟營業人開始營業前，未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3 6 條規定向 

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統一編號者，其所取具之進項憑證尚 

無法符合前述營業稅法之.規定，基 於 實 質 課 稅 原 則 ，其 

取得之進項憑證如經查明確係為營業上使用之貨物或勞

第 1 頁 共 2 頁



務 ，應准予核實申報扣抵銷項稅額。

正本：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、

副本：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f 装

t

i i i

m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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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台字第8829號珅鴻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人陳坤秀聲請案

電詢財政部稅制委員會第四科 問答紀錄摘要

【電詢時間：2009. 05.07 ]

(一） 問題：有收錄於貴部營業稅、證 ^交易稅、期貨交易稅 

法令彙編與沒有收錄於法令彙編之函釋，其法律效力有 

無 （何）不同？

〔回答〕沒有收錄者，僅為個案適用；能否援引尚須個別

(二）  問題： 民國9 4年 1 2月 1 5 日台財稅字第09404585510 

號 、9 0年 6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0900453517號函釋及80 

年 1 2月 2 3 日台財稅字第801266215號函釋現有無或曾 

經收錄於法令彙編？

〔回答〕民國9 4年 1 2月 1 5 日台財稅字第09404585510 

號 、9 0年 6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0900453517號函釋至目 

前為止，並無收錄；8 0 年 1 2 月 2 3 日台財稅字第

801266215號函釋則有收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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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台字第8 649號王允聲請解釋憲法案補充資料

電話詢問財政部賦稅署，營業稅組 

主 題 ：詢問財政部97.12.30回 函 、90.6.6函 、94.12.15函 

時 間 ：5 月 1〗 日上午11時 3 0 分 、5 月 1 2 日上午9 時

-~ ~、詢問結論摘要，

(一） 所 謂 查 獲 ，就是指營業人未申報。

(二） 被查獲後始提出進項稅額憑證，9 4年 之 後 ，容許扣

也 人  i  / / 、 > ) .  *  - r ^  n  A  A  ^

孑 民 不 兄 名 貝 。1洌戈口 . 里 》芰 产 在 月 ★ 貝 两 / U  , 似 又 你 符 机

額 為 1 5萬 元 ，提出進項2 0 0萬 元 ，有進項稅額10 

萬 元 ，補 徵 1 5萬-10萬= 5 萬 ；但漏稅罰鍰仍以 I 5

—萬—元 哥 算 1 痦至 1〇倍。 —… . ——........

(三） 有 登記者，依照營業稅法第 3 5條進行申報。未登記 

者則先通知補辦登記，補辦後就免除未登記部分的 

行 政 罰 鍰 。

(四） 營業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申報進項，並沒有時點限

也！ 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(五） 營業稅法第4 3條 第 2 項是推計課稅，銷項部分可以 

推 計 ，進項部分不能推計。（質 疑 ：進項不就是上手 

的 銷 項 ，怎不能推計？）

二 、詢問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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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 94.12.15函 （卷一第 7 0 頁）所指情況為何？是否有申 

報銷項？是否有通案效力？

是指營利事業未申報稅籍登記前之營業而被查獲，但因 

沒有依細則第 3 6條先申請統編，所以並未取得合法的 

進項憑證，查獲後才提出進項憑證，9 4 年函准予扣抵廛 

納 稅 額 。（5/11) ，

9 4 年 之 後 ，被查獲始提出之進項稅額，原則上可以扣抵 

應 納稅額，但就計算罰鍰之漏稅額，仍不許扣抵。8 0年

函 （卷 一第 6 8 頁 ，台財稅字第801266215號函）及 90 

年 函 （卷一第 6 9 頁 ，台財稅字第0900453517號函）是 

特 殊 狀 況 ，已自動辦理營業登記，所以才准許進項稅額 

扣抵銷項稅額。（5/12))(未辦理營業登記，之後自動辦 

理 者 ，可以扣抵稅額；已有營業登記的，反而不可以？ 

已登記的營業人還有統一編號可以進行勾稽，只要上手 

有申報銷項，就 可 以 勾 稽 出 ¥業 人 （下手）進 項 。當無 

也可能從下手的進項申報，勾稽出上手有無申報銷項。）

是否有通案的效力可以被援引，依照公文註記’ 9 4 年函 

並沒有被列入審查，是否有通案效力，要經過審查後再 

決 定 。（5/11)

^ 7 A  ^  _ ^114- 1 ^  - 〇 c ih■咕  1 r fa  Jb f7  . - k  7 ^

記如何處理？

未登記之人，現行處理方式，依據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

罰標準 第 16-1條 「依加値型及非加値型營業稅法第四十五條 

及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應處罰鍰案件，營業人經主管稽徵機 

關第一次通知限期補辦，即依限補辦者，免予處罰。（民國 94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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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3 月 3 0 日公布適用）」先行通知補辦登記，一旦輔導 

補辦完成，即免除營業稅法第45條 、第 4 6條罰鍰。（W11 )

目前的作法就是，都會讓實質營業人有一個稅籍登記， 

除非無法通知的狀況，例如已經出國、死 亡等。（5/11)

但 是 ，營業稅法第5 1條的漏稅罰，仍然依照既有規定 

計 算 。（5/11)

3 、 財政部回函第2 頁 （卷一第 6 4 頁），指稱營業稅法第 

3 5條立法理由，所謂改制（加值型營業稅制度）後稅額之 

計 算 ，應提供進項稅額等有關文件… 。但法條並沒有明文 

規定應提出進項憑證，如何解釋？

這個當時是為了配合加值型營業稅的推動（以前是採毛 

額型營業稅），採稅額扣抵法，也就是營業人必須自己 

提出進項稅額以供查核、扣 抵 ，申報進項稅額的部分，

- -可'.以-充作留抵稅額-’ ._未申.報就沒有'留■抵.稅額■的部分〜。-

( 5/11) ( 計算應納稅額必須扣減留抵稅額）

至於法條沒有明文規定，在於營業人可以自行選擇何時 

申報進項部分，並沒有時點限制，施行細則第2 9條就 

是如此規定•。營業人當期申報時，也可以報進項稅額是 

〇，未申報進項稅額，並沒有處罰。（5/11)

雖然不禁止營業人之後提出進項憑證，但 是 ，營業人當 

期不申報銷項，也不申報進項（漏 進 、漏銷），被查獲 

後 ，還是不准予再提出進項。如 此 一 來 ，才能避免營業 

人 漏 進 、漏銷逃漏稅捐。當 然 ，之後營業人可以在下期 

提 出進項。（5/11)(指有登記的狀況）

3



4 、 難道被查獲，就當成沒有進項嗎？

有 進 項 ，所以還是准許營業人在下期申報，只是這一期 

已經不准許了。（5/11)

5 、 那沒有營業登記之人，根本就沒有下期可以申報，該 

如何處理？

現行的作法是，先請他們補辦登記，之後申報營業稅， 

如果沒有繼續營業的情形，就可以註銷登記或申報暫停 

營 業 。（5/11)

至於只有一次營業者，雖然不准提出進項稅額扣抵銷項 

稅 額 ，可是在核定漏親額之後，還是許可營業人提出抵 

繳 。（5/11)

例 如 ，97,10賣屋 3 0 0萬 元 ，98.1被 查 獲 ，除通知補辦 

H 登 外 丄 並 額 為 1 5 萬元 _( 300萬 * 5 % ) ， 

營業人提出進項憑證2〇〇 ^ 元 ’進項稅額1〇萬元（可 

以是二聯式的統一發票，這點與 90.6.6函一樣），雖然 

不准扣抵銷項税額，但是之後在補徵的同時，還是可以 

將 1 5萬元減掉 1 0萬 元 ，營業人只需要補繳 5 萬元應納 

稅 額 。(5/11)

6 、 那漏撤罰部分呢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罰 鍰 部 分 ，並沒有准予扣抵，還是依照原核定的漏稅額 

1 5萬元計算 1 倍 至 10倍 ，目前多數是罰1 倍 ，罰 3 倍 

以上的狀況非常少，不會造成營業人過度負擔。（5/11)

7 、 營業稅法第4 3條 第 2 項規定「營業人申報之銷售額， 

顯不正常者，主管稽徵機關，得參照同業情形與有關資

200905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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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 ，核定其銷售額或應納稅額並補徵之。」是屬於推計課 

稅 嗎 ？而銷售額可以推計，進項額為什麼不能推計？

第 4 3條 第 2 項是屬於推計課稅。（5/11 )

銷項額可以推計課稅，是因為立法明文規定，進項額的 

部 分 ，則沒有法律明文可以。（5/11)

從 第 3 5條 第 1 項 、第 4 3條 第 1 項 規定、第 5 1條 規 定 ， 

都沒有規定進項稅額的部分，是法律許可依照查得的銷 

項額直接核定計算漏稅額。（5/11 )

8 、 進項稅額的推計，是法律沒有規定，還是不可能？如 

果是不可能，原因為何？

既沒有規定，也不可能。因為沒有辦法計算進項。（5/11 )

9 、 那為什麼可以計算銷項？

—鑕項■的部■分-有词_業_情形可识參照‘_。（ 5 / 1 1 ------ --

1 0 、 進項沒有同業情形？

進項的部分，同業情形難以確定。（5/11)

1 1、 系爭函為什麼沒有引營業稅法第4 3條 第 1 項 ？

系爭函是針對營業稅法第 5 1條 「漏稅額」即施行細則 

第 5 2條 第 2 項 第 1 款 為 解 釋 釋 第 4 3條 第 1 項 

規 定 。

5



會台字第8 6 4 9號 王 允 案 電 話 訪 談 紀 錄

訪 談 時 間 ：民 國 101年 6 月 1 4 日下午2 時 3 0 分 。

訪 談 人 ：大法官書記處

訪談對象：財政部賦稅署第2 組營業稅科

訪 談 内 容 ：

問 1 :依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3 6條 規 定 ，是否代表營業人在 

無營業登記的狀況下，仍可取得統一編號，進而取得 

合法進項憑證以供扣抵稅額？

答 ：該 規 定源於「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」時 代 ，因完成登 

記較為費時，為因應營業人在完成登記開始營業前之需 

求 ，依 該 規 定 ，可使營業人在未完成營業登記前，先行 

取得統一編號，以利取得合法進項憑證，但不得領用及 

開 立 統 一 發 票 。目 前 因 已 廢 除 「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 

度丄’您輝？ 請者.丄盖不..多A 上

問 2 :有關營業人未申請營業登記而營業者，經主管稽徵機 

關查獲後，如何處理營業人所提出之進項憑證？

答 ：有關補稅及處罰，主管稽徵機關並不允許營業人以該進 

項憑證主張扣抵稅額。但被查獲之營業人，因被要求補 

辦 營 業登記，故主管稽徵機關仍會承認該進項憑證，並

, .將 談 .進項 稅 額 記 於 該 營 業 人帳 L 作 爲 留 抵 稅 额 I 以 供 曰 

後 扣 抵 。

問 3 :前述之進項稅額，有無申報扣抵期間之限制？若營業 

人結束營業，有無可能退還？

答 ：該進項憑證只要在五年内，主管稽徵機關均會承認。若 

營業人結束營業後仍有溢付稅額，主管稽徵機關將予以



退 還 。

訪 談 結 論 •

1•依營業税法施行細則第 3 6 條 規 定 ’營業人確可於營業登 

記前即取得統一編號，但目前少見依該規定申請者。

2 . 未申請營業登記之營業人，其進項憑證於補稅及處罰時’ 

不得主張扣抵，但主管稽徵機關仍會記載於帳上作為留抵 

税額以供日後扣抵，若結束營業後仍有溢負稅額，可退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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